
大资管背景下农商银行抵债资产

收取处置涉税事项解决方略
【课程背景】

近年来，随着宏观经济持续下行，实体行业去产能压力不断增大，银行

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持续“双升”。2016年末的不良贷款余额，就从 2015年末的

12744亿，上升到 15122亿，增长 18.66%，不良贷款率也从 2015年末的 1.67%

上升到 1.74%。

在供给侧改革持续深化的大背景下，银行资产质量继续承压，不良情况

尚不言顶。如何有效、合规处置和化解不良贷款，盘活存量资产，提高资金使

用效率，降低企业税负，成为当下银行业机构面临的重要课题。

为此，本课程对当下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收取和处置过程中涉及的财税事项

进行分析探讨，以此降低税负。

【课程内容】

一、抵债资产如何进行账务处理

（一）抵债资产发生盘亏毁损或转为自用时，金融企业应以抵债资产账面

价值作为变现收入购汇平盘。即通过外汇损益平盘，把盘亏、减值等损失体现

为外币业务损失，通过外汇利润实现自动平盘。

（二）具体账务处理为：转销时，人民币账套以抵债资产账面价值（抵债

资产账面余额-减值准备）借记“固定资产”或损失科目，以已计提减值准备金额

借记“外汇结售”科目，以抵债资产账面余额贷记“抵债资产”科目，抵债资产已计

提的减值准备作转回处理。

（三）同时，外币账套以减值准备按当日汇率折算金额借记“资产减值损失”

科目，贷记“外汇结售”科目。购汇时，人民币账套以抵债资产账面价值借记“外

汇结售”科目，贷记“银行存款”科目，外币账套以购入资金借记“银行存款”科目，

贷记“外汇结售”科目。

二、抵债资产如何进行税收处理

以下是抵债资产取得和处置如何进行税收处理的具体内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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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不良资产通过信托、基金子公司的资管计划通道实现出表

2、不良资产通过对接其他商业银行理财资金实现出表

3、不良资产通过商业银行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实现回收处置

4、不良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

5、互联网+不良资产处置

6、传统类处置方式包括现金清收、重组、核销，以及卖断转让给资产管理

公司（AMC）

以物抵债是债务人、担保人或第三人以实物资产或财产权利作价抵偿金融

企业债权的行为。在此环节涉及的税收主要有：

（一）增值税。以物抵债是以收回实物资产或财产权利的方式收回债权，

也包含未缴纳增值税的利息收入。金融企业收回抵债资产包含的未税利息收入

应在收回抵债资产时确认，计算缴纳增值税。在抵债协议或法院裁决书中一般

有明确抵债金额和利息划分；如无明确此项时，按照税法原则，需以抵债资产

公允价值作为抵债金额。在抵债环节增值税处理分为以下 3种情况：

1、抵债资产金额和抵债本金与利息金额均确定时，按抵债的利息部分计入

利息收入。抵债的已税利息收入因在计提时已缴纳增值税，因此在抵债收回时

是应收利息款收回，不缴纳增值税；抵债的未税利息收入则应在抵债收回时计

入利息收入缴纳增值税。

2、抵债资产金额确定，但抵债金额未能明确抵债的本金与利息金额，按照

常规金融企业先冲本金。大于本金小于等于利息部分需区分已税利息和未税利

息，计算应纳增值税。

3、抵债资产金额不确定，当抵债资产公允价值小于等于金融企业应收本金

与利息之和时，按(2)的原则处理。

（二）抵债资产取得环节，特别在通过司法程序获得抵债资产时，债务方

往往不配合，或债务人已关闭破产，在此环节应由债务人缴纳的抵债资产增值

税等相关税金，往往由金融企业代缴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抵债资产欠缴的税费应

在确定抵债金额时予以扣除。另外因抵债资产价值一般不会超过金融企业债权

之和，对此情况不予考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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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所得税

1、抵债资产折价金额高于债权金额，金融保险企业收回的以物抵债非货币

财产，经评估后的折价金额若高于债权的金额，凡退还给原债务人的部分，不

作为应税收入；不退还给原债务人的部分，应计入应税收入，按规定计算缴纳

企业所得税。

2、抵债资产折价金额低于债权金额。《金融企业呆账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

法》（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4号）规定：金融企业对依法取得的抵债资产，按评

估确认的市场公允价值入账后，扣除抵债资产接收费用，小于贷款本息的差额，

经追偿后仍无法收回的债权，可以作为呆账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。

（四）契税

金融机构获得土地、房屋等抵债资产的所有权时，应缴纳契税，税率为成

交价格的 3%～5%。

（五）印花税。

根据税法规定，因借款方无力偿还借款而将抵押财产转移给贷款方，应就

双方书立的产权转移书据，按产权转移书据计税贴花，就所载金额缴纳万分之

五的印花税。

（六）土地增值税

涉及到不动产处置，还应按照税法规定申报缴纳土地增值税。

三、银行抵债资产的涉税监督检查

税务机关应当对银行抵债资产收取、保管和处置等情况进行税务检查，发

现问题及时纠正。在收取、保管、处置抵债资产过程中，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

应视情节轻重进行处理;涉嫌违法犯罪的，应当移交司法机关，依法追究法律责

任：

(一)截留抵债资产经营处置收入的。

(二)擅自动用抵债资产的。

(三)未经批准收取、处置抵债资产的。

(四)恶意串通抵债人或中介机构，在收取抵债资产过程中故意高估抵债资产

价格，或在处理抵债资产过程中故意低估价格，造成银行资产损失的。

(五)玩忽职守，怠于行使职权而造成抵债资产毁损、灭失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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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擅自将抵债资产转为自用资产的。

(七)其他在抵债资产的收取、保管、处置过程中，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行

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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